
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査聲請書

案 號 ： 年度 字第 號

聲請人 林秀玉

訴訟代理人 許文懷律師 憲 法 法 龜 t 
118, I, 〇

咒 厂资

1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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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、 主要爭點：

一 、  系爭審查客體是否遠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？

二 、  確定終局裁判是否違反憲法第11條 「知的權利」、第22條 「政府 

資訊公開請求權」？

來 、 確定终局裁判案號：

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8號判決 =

參 、 審査客濉：

一 '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（下合稱系爭審查客體）：

(一）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5條 規 定 ：「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 

人民申請提供之。」

(二）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6條 規 定 ：「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、措施及 

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，以主動公開為原則，並應適時為之 。」

(三）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第2款 規 定 ：「下列政府資訊，除依 

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，應主動公開：二 、政 

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及行 

使裁量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。」

(四）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8條 規 定 ：「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，除法律另 

有 規 定 外 ，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，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 

行 之 ：一 、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。二 、利用電信 

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。三 、提供公開閱覽、抄 

錄 、影 印 、錄 音 '錄 影 或 攝 影 。四 '舉 行 記 者 會 、說 明 會 。五 、 

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。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政府資訊，

應採前項第一款之方式主動公開。」

(五）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9條第1項 規 定 ：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 

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、團 體 ，得依本法規定 

申請政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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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）政府資訊公開法20條 規 定 ：「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、 

_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，得依法提起行政救

濟 ° 」

二 、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案 號 ：最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字第88號判決 

(112年8月1 0日作成，聲請人於112年8月2 2日收受）（聲證一

肆 、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：

一 、  系爭審查客體應受違蕙宣告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

效 。

二 、  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8號判決應予廢棄，發回最高行政 

法院審理。

伍 、 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：

一 、 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及裁判憲法審査之目的：

為政府資訊公開法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i n 年度上字第88號判 

決 ；及餘判決所適用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6條 、第7條第1項第2 

款 、第8條 、第9條 、第20條 規 定 ，有牴觸憲法第7條 、第11條 、

第22條 規 定 ，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。

二 、 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：

(一）  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。

(二）  憲法第11條 「知的權利 」 （ rig h t to know) 。

(三）  憲法第22條 「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」。

三 、 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：

(一）緣聲請人為執業會計師，會計師法第61條規定應付懲戒事由、

第62條規定懲戒處分類型，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解釋懲戒事由 

並具體化是否懲戒、懲戒類型、懲戒期間或金額之判斷基準， 

乃 制 定 「會計師因違反會計師法事件應予懲戒處分參考原則」 

(下稱懲戒參考原則），為利聲請人與其他執業會計師於執行業 

務 時 ，能充分預見懲戒處分之標準，避免達反會計師法等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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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，聲請人乃委由信理法律事務所以109年10月19日（109)信 

二-理字第109021號函請求會計師懲戒委員會主動公開懲戒參考原 

則 （聲 證 二 ），惟會計師懲戒委員會109年 11月9 曰會懲字第 

1090371985號函以懲戒參考原則為内部參考資料為由，拒絕公

開 （聲證三）。

(二） 聲請人不服，提 起 訴 願 ，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3 

月8 日金管訴字第11001910323號訴願決定書認前揭109年11月9 

曰函非行政處分，為不受理訴願（聲證四）。

(三） 嗣聲請人以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為被告，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撤 

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，並訴請會計師懲戒委員會依政府資訊公 

開法第7條第1項第2款 、第8條規定主動公開懲戒參考原則，惟 

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12月2 日110年度訴字第509號判決以 

政府資訊公開法並未賦予人民請求主動公開之實體上權利為由， 

駁回聲請人之訴（聲證五）。

(四） 聲請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8月10日作成111 

年度上字第88號 判 決 ，以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已於另案即台北高 

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24號會計師法事件提供懲戒參考原 

則予聲請人、聲請人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由，駁 回 上 訴 （見聲

證一）。

(五） 惟按蕙法訴訟法第59條 規 定 ：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 

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 

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 

者 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前項聲請，應自用盡 

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六個月不變期間内為之。」， 

聲請人於112年8月2 2日收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8月10日111年度 

上字第88號 判 決 ，此有郵件信封及收發章（聲證六）為 憑 ，故 

聲請人提起本件裁判憲法審查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，係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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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用盡審級救濟之最後裁判送達翌曰起六個月不變期間所為，程

2 . 序上應屬適法。

3 四 、 本案審査標準：

4 (一）本 案 應 採 「嚴格審査標準」

5 1 、 按憲法訴訟法第61條第1項 規 定 ：「本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，

6 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受理之。」

7 2 、 次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條 規 定 ：「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，

8 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增進

9 人民對公共事務之暸解、信賴及監督，並促進民主參與，特制

10 定本法。」，其立法理由明載：「一 、揭示立法目的。 二 、政府

11 施政之公開與透明，乃國家邁向民主化與現代化的指標之一，

12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本 於 『資訊共享』及 『施政公開』之理

13 念 ，制定本法以便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依職權所作成或取得之

14 資 訊 ，除增進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之瞭解、信賴及監 督 外 ，更

15 能促進民主之參與。」

16 3 、 由前揭規定及立法意旨可知，政府資訊公開係為保障人民知的

17 權 利 ，且有助於人民對於公共事務之監督，並促進民主參與，

18 此涉及聲請人受憲法第11條保障知的權利，及憲法第22條政府

19 資訊公開請求權，上開權利均有助於公共事務監督及參與民主，

20 具有公益性，應充分受保障。又聲請人為執業會計師，為瞭解

21 執行業務應遵循標準，避免受會計師法所定罰鍰、警 告 、申 誡 、

22 停止執行職務或除名等懲戒處分，公開懲戒參考原則亦有助於

23 保障聲請人之工作權及財產權。

24 4 、 然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拒絕公開懲戒參考原則，觀諸懲戒參考原

25 則 之 内 容 ，其係規範何謂「會計師辦理資本額查核簽證情節違

26 法」、「會計師辦理財務報表或決算書表之查核簽證情節違法」、

27 「會計師之執業及分事務所之設立違反會計師法」，以及具體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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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種懲戒類型之處分標準，規範何種態樣下，彡員作成罰鍰、警 

告 、申 誡 、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之懲戒處分，罰鍰之金額及停 

止業務期間又為如何（聲證七） ，性質上為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

第2項第2款 所 稱 「解釋性規定」及 「裁量基準」，依政府資訊公 

開法第1項第2款規定應主動公開，與個人隱私毫無關聯，亦與 

國家機密、追 訴 犯 罪 、營業秘密無涉。是 故 ，會計師懲戒委員 

會拒絕公開懲戒參考原則，顯非為保障第三人之基本權所為， 

本案應無基本權衝突之問題。

5 、 綜 上 述 ，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拒絕公開懲戒參考原則，對於聲請 

人知的權利、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等權利影響甚為重大，亦連 

帶影響聲請人之工作權、財 產 權 ，且懲戒參考原則性質上屬於 

解釋適用會計師法之解釋性行政規則及裁量基準，公開其内容 

顯有助於受規範者得預見其規範，具有相當公益性，且其内容 

並無涉第三人基本權之保障，故本案應採取嚴格之審查標準， 

較為適宜。

五 、 實靓部分：

(一） 系爭審査客醮違反平等原則：

1 、 按司法院釋字第801號解釋理由書明揭：「基於憲法第7條規定之 

平 等 原 則 ，立法者對相同事物，應為相同對待，不同事物則為 

不 同 對 待 ；如對相同事物，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或對不 

同事物為相同之待遇，皆與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有違（本院釋 

字第666號 、第687號及第793號解釋參照）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 

等原則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 

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存有 

一定程度之關聯而定。」

2 、 次依翁岳生大法官主編、湯德宗大法官執筆之「行 政 法 第 十  

六章行政程序法」指 出 ：「按各國立法例，政府資訊公關之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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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外 『主動公開』與 『被動公開』兩 種 。前 者 ，無待人民申請， 

政府機關應即時自行公開特定資訊; 後 者 ，政府機關應依人民 

申請公開所請資訊 ◊ 」、「首 先 ，政府機關否准人民資訊公開之 

申請，在法律上應如何定性？應 作 『行政處分』抑 或 『程序處 

置』理解？兩者主要差別在於得否逕自救濟。『程序處置』按行 

政程序法第174條之規定，僅得於不服行政程序之終局實體決定 

時 ，一併聲明之。就 此 ，法務部在民國91年即已正確函釋：『迓

政資訊公開辦法...係屬一般性資訊公開。依攄該辦法.... 申

請……提供行政資訊之槿利，屬實體 權 利 ，行政機關拒絕提供 

者 ，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』。資公法第20條 從 之 ：『申請人對於 

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、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 

者 ，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』。」（聲證八）

復依湯德宗大法官所著「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入蕙之研究」一 

文 詳 謂 ：「綜觀各國立法例，政府資訊之公開不外兩種方式： 

『主動公開』與 『被動公開』。前者指政府機關不待人民譆求， 

主 動 、適時公布特定政府資訊；後者指政府機關應人民之請求 

(依申請）而 公 開 （揭露）政府資訊 ° 」（聲證九）

關於政府資訊公開之型態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5條 規 定 ：「政府 

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。」，其立法理由記 

載 「明定政府資訊公開之二種型態，包括主動公開及應人民申 

請而提供。」，即政府資訊公開之發動主體可分為「政府主勤公 

開」或 「人民申請提供」，後者亦有稱為政府被動公開。現行司 

法實務對於「人民申請提供」政府資訊乙節，多肯認人民有向 

政府請求提供資訊之實體上權利，惟就人民請求政府「主動公 

開」政府資訊而遭拒之情形，即 「應主動公開而未公開者」，經 

聲請人查詢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，本案應為最高行政法院就此 

等案例事實所作成之首件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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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、 觀諸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編章節，本法第一章為「總則」（第1至5 

條）、第二章為「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」（第6至8條）、第三章為

「申請提供政府資訊」（第9至17條 ）、第四章為「政府資訊公開 

之限制」（第18至 19條 ）、第 五 章 為 「救濟」（第20至21條 ）、第 

六 章 為 「附則」（第22條 ），其 中 第 二 章 「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」 

所規範之内容依序為第6條主動公開原則、第7條 「應 」主動公 

開之政府資訊、第8條公開方式，至於第三章「申請提供政府資 

訊 」之規範内容則依序為第9條申請主體、第10條申請書、第11 

條 補 正 、第12條處理期限、第13條提供方式、第14條資訊更正 

請 求 權 、第15條處理期限、第16條處理程序、第17條管轄等規 

定 ，且本法第五章「救濟」其中第20條 係 規 定 「申請人對於政 

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、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」 

始得提起行政救濟。

6 、 由上開體系規範内容可知，立 法 者 區 分 「主動公開」及 「人民 

申請提供」兩種型態，但區別實益僅在於發動之主體不同，然 

由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立法目的而言，本法係為保障人民知的權 

利 ，俾利政府決策透明，以利人民充分瞭解政府資訊，亦能監 

督政府機關公共事務，其欲達成之目的並無差異。然立法者漏 

未 規 範 「政府機關應主動公開而未公開」之法律效果及其救濟 

方 式 ，無法完整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立法者既已明定政府機關 

應主動公開之要件，然疏未規範政府機關怠於公開時，人民應 

如 何 救 濟 ，政府應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之規定將形同具文，政府 

機關不啻可怠於或拒絕公開政府資訊，故實有規範不足之闕漏。

7 、 申言之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20條 係 規 定 「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 

就其申請提供、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」，始得 

提起行政救濟，對應本法體系架構，此係指申請人依本法第三 

章 「申請提供政府資訊」乙節申請提供政府資訊而言，至於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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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機關應主動公開但未公開，即申請人依本法第二章請求政府 

「主動公開」政府資訊，並未涵蓋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20條之 

範 疇 ，並無法就政府未主動公開提起行政救濟。是 故 ，政府資 

訊公開法第20條顯有規範不足之疏漏，然無論政府主動或被動 

公 開 ，均應賦予人民救濟之權利，以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及政府 

資訊公開請求權，且有利於人民監督政府之不作為，此不因發 

動主體而異，故系爭審查客體應有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。

(二）確定终局裁判違反憲法第11條 「知的權利」、第22條 「政府資訊 

公開請求權j :

1 、 按司法院112年蕙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明揭：「人民之言論自由有 

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足人民知的權利、形成公 

意及促進各種政治與社會活動之功能，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健 

全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（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參照），受憲 

法第11條 明 文 保 障 。其保障之内容，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 

觀事實之陳述（司法院釋字第577號解釋參照）。」

2 、 依湯德宗大法官所著「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入憲之研究」一文 

詳 載 ：「『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』乃 『資訊時代』，民主國家之人 

民所不可或缺、不可讓渡的神聖權利！尤 其 ，為 體 現 『思辨民 

主』或 『蕙法民主國』的理 想 ，俾國民全體能在相互尊重、平 

等參與的基礎上，經由理性的對話、思 辨 ，集體形成決定，避 

免多數暴力（未經理性對話的多數表決），政府資訊更須盡量公 

開 ◊ 換言之，政府資訊公開乃公民1r 自由、平等參與』政治思 

辨的前提，亦所以確保國人有效參與政治對話所需的『自主地 

位 』。」、「前述英國之例，乃 蕙 法 『草案』載 有 『政府資訊公開 

請求權』，許多國家甚且已將『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』載入憲法。 

例如…挪威… 匈牙利…比利時…南非…菲律賓… 巴西…保加利 

亞…馬其頓…斯洛維尼亞…愛斯脫尼亞…斯洛伐克…俄羅斯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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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俄羅斯…烏干達…波蘭…阿爾巴尼亞…總計歐盟24個成員國 

中 ，已有10國 將 『資訊公開請求權』入 憲 。」、「凡此顯示：上 

述各國已經認知『言論自由權』不足以含括『政府資訊公開諳 

求權』，並 皆 肯 認 『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』為憲法上所保障的 

『主觀權利 j i，而 非 僅 『客觀秩序』或 『憲法原則』 丨」（見聲 

證九）

3 ' 確定終局裁判雖以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已於另案即台北高等行政

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24號會計師法事件提供懲戒參考原則予聲 

請 人 、聲請人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由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，惟 

查懲戒參考原則性質上為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規定 

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及行使裁 

量 權 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」之解釋性行政規則及 

裁量基準，已如前述，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第2款 規 定 ： 

「下列政府資訊，除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， 

應 主 動 公 開 ：二 、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 

令 、認 定 事 實 、及行使裁量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 

準 。」，政府機關負有主動公開懲戒參考原則之義務。

4 、 再 者 ，會 計 師 懲 戒 委 員 會 固 於 109年 10月 8 曰以會懲字第 

1090370564號函檢送懲戒參考原則予聲請人（見聲證七），惟查 

法律命令並非恆久不變，會隨時間背景、社會環境、經濟條件、 

民意價值等因素新增、修正或删除，懲戒參考原則曾於83年8月 

10日 、85年6月11日、94年6月2 4日 、97年4月18日多次修正通過， 

故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所提供聲請人之懲戒參考原則，僅係109年 

10月8 日有效施行之規定。然就109年10月8 日 「後」懲戒參考原 

則有無修正、修正内容為何，聲請人仍一無所悉，聲請人於109 

年10月8 曰 「後 」執行會計師職務時，仍無法預見現行規範究竟 

為 何 ，應如何避免觸犯懲戒參考原則所訂標準，仍陷於不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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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狀 態 ，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以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應認有主 

動公開懲戒參考原則之必要；詎料確定終局裁判竟稱聲請人前 

已自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取得懲戒參考原則，並無權利保護必要 

云 云 ，此顯然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1條保障知的權利、第22條 

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，確定終局裁判自有牴觸憲法之重大違誤。

5 、 此 外 ，確定終局裁判之原審即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 

509號判決雖以政府資訊公開法並未賦予人民請求主動公開之實 

體上權利為由，駁回聲請人之訴云云；惟觀政府資訊公開法之 

立法過程可知，行政院前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函請立法院 

審 議 ，經立法院法制、科技及資訊委員會於94年3月2 1日進行委 

員會審查，由斯時法務部長施茂林與立法委員就條文内容詢答， 

經陳志彬立法委員表示「再 者 ，第5條 定 規 定 『政府資訊應依本 

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。』本席認為其 中 的 『或』要 

修 正 為 『及 』，否則就會有可公開也可不公開的愔形，政府資訊 

本來就要公開，同時也可以接受百姓的申諳。」，經法務部長施 

茂林以草擬法案主管機關之角度回覆「第5條應該有涵蓋委員所 

講 的 意 思 。事 實 上 ，整個法律解讀起來應該是要主動公開，不 

公開才是例外，所以第1條裡面如果沒有這麼寫，分析解讀也應 

該沒有困難。」（聲證十），由前揭詢答過程可知，政府資訊公 

開之型態包含政府主動公開「及 」人民申請提供，無問係由何 

人 發 動 ，政府均有公開資訊之義務，無論係由政府主動公開或 

人民申請提供，重點在於政府資訊是否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 

條規定應主動公開項目，如 是 ，政府本負有公開之義務，倘屬 

應公開而未公開之資訊，基於政府資訊公開之立法目的，以及 

保障人民知的權利、資訊公開請求權之意旨，自應肯認人民具 

有請求政府主動公開之權利。惟查確定終局裁判之原審判決竟 

認聲請人無請求政府主動公開資訊之權利，且為確定終局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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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維 持 ，此違反人民受憲法第11條 、第22條規定所保障知的權 

利及資訊公開請求權甚明，自屬違 憲 。

六 、 综 上 述 ，系爭審查客體顯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*確定終局裁 

判亦違反憲法第11條規定知的權利、第22條規定資訊公開請求 

權 ，自有宣告違憲之必要。

陸 、供證明或釋明用之後據：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

聲證一 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88號判決乙份。

聲證二
信理法律事務所109年 10月19日（109)信理字第109021 

號函乙份。

聲證三
會計師懲戒委員會109年11月9 曰會懲字第1090371985 

號函乙份。

聲證四
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3月8 日金管訴字第 

11001910323號訴願決定書乙份。

聲證五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09號判決乙份》

聲證六 郵件信封及收發章乙份。

聲證七

會 計 師 懲 戒 委 員 會 固於 109年 10月8 日以會懲字第 

1090370564號函及會計師因違反會計師法事件應予懲 

戒處分參考原則乙份。

聲證八
翁岳生大法官主編、湯德宗大法官執筆之「行政法 

第十六章行政程序法」（摘錄）乙份。

聲證九
湯 德 宗 大 法 官 所 著 「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入憲之研 

究」（摘錄）乙份。

聲證十
立法院94年3月2 1日第6屆第1會期法制、科技及資訊兩 

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乙份。

此致

公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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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委任書正本乙份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3  年 2 月 5

具 狀 人 林 秀 玉

撰狀人許文懷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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